附件1-1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协同创新奖学金、奖教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科集团）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以下简称西电）为落实双方协同创新精神，促进前沿科学研究、关键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培养和学术交流等方面工作的顺利开展，激励学生和教师勤奋学习、刻苦钻研、献身教育和科技事业，经双方友好协商，中国电科集团在西电设立“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协同创新奖学金、奖教金”（以下简称奖励金）。西电受中国电科集团委托，为规范奖励金运行，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奖励金由中国电科集团提供，分为奖学金、奖教金和创新团队奖金三个部分，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由中国电科集团与西电共同完成奖励对象的评选。
第二章  奖励对象及额度
第三条  奖学金主要用于奖励在参加与中国电科集团相关的科研活动中表现突出的在读研究生。每年奖励不超过80名研究生，奖励总额不超过50万元，设特等奖学金、一等奖学金和二等奖学金三个奖励等级。其中：特等奖学金奖励1人、奖励5万元，一等奖学金奖励25人、每人奖励1万元，二等奖学金奖励50人、每人奖励4000元。特等奖学金无符合条件者可空缺。
第四条  奖教金主要用于奖励在从事与中国电科集团相关科研、人才培养工作中成绩突出的教师。每年奖励不超过30名，奖励总额不超过40万元，设特等奖教金、一等奖教金和二等奖教金三个奖励等级。其中：特等奖教金奖励1人、奖励7万元，一等奖教金奖励10人、每人奖励2万元，二等奖教金奖励13人。特等奖教金无符合条件者可空缺。
第五条  创新团队奖金主要用于奖励在与中国电科集团协同创新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科研团队，每年设创新团队奖1个，奖励10万元。创新团队奖金无符合条件者可空缺。
第三章  评选条件
第六条  奖学金评选条件：
1.在籍的全日制研究生； 
2.遵守校规校纪，学业成绩优良；
3.积极参与相关科研活动，表现突出；
4.从事与中国电科集团相关科研，或已经和中国电科集团及所属研究所签署就业协议的研究生优先；
5.曾获该奖学金者，不得申报。
第七条  奖教金评选条件：
1.人事关系归属西电的教师和管理人员；
2.积极从事和指导学生参与相关科研工作的教师；
3.从事与中国电科集团相关科研、人才培养工作的优先；
4.曾获该奖教金者，须间隔两年方可申报。
第八条  创新团队评选条件：
1.团队负责人人事关系归属西电；
2.团队科研成果每项必须至少3人（含）以上团队成员署名，且团队成员在团队提交的成果材料中至少应该出现署名1次（含）以上；
3.积极从事相关科研工作，成绩突出；
4.团队成员中有中国电科集团人员，与中国电科集团长期合作，共同承担国家、国防重大科技项目，联合攻关成绩显著，相关成果在中国电科集团进行了转化应用的优先。
第四章  评选程序
第九条  西电和中国电科集团共同组成评审委员会。评审委员会一般由9至11人构成，委员会主任由西电领导担任，秘书工作由西电科学研究院完成，中国电科集团科技部参与。
第十条  奖励金每年评审一次，一般安排在每年10月底之前完成评审并颁发奖金。
第十一条  奖励金由符合条件者本人提出申请，所在学院推荐，报学校科学研究院审核；也可由两名以上(含两名)有关专家提名推荐，报学校科学研究院审核。
第十二条  科学研究院依照本办法对申请人的资格、申请书内容的真实性，或推荐书内容的有效性进行审查，确定有效候选人。材料经过保密审查后，对有效候选人的申请材料予以公示。
第十三条  科学研究院负责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待评审日期确定后，协助评审委员会完成年度评审工作。
第十四条  评审工作一般以书面评审为主，特殊情况可安排被评审人现场答辩或接受评委质询。特等奖学金、特等奖教金和创新团队奖需安排被评审人现场答辩。
第十五条  评审结束后，科学研究院在一周内完成评审结果的公示。无异议后，将最终结果以正式函件送达中国电科集团。
第五章  颁奖
第十六条  双方领导择日在学校以表彰大会形式，对获奖者予以表彰，并颁发获奖证书，奖励金由计划财务处打入获奖者个人账户。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管理办法由西电科学研究院和中国电科集团科技部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